
水利部办公厅文件

办水保〔2016〕 123 号

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工作的通知

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水利

部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工作质量和效率，现就我部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时限。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实

行“一稿制”，即在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过程中，生产建设单位不

得对我部已受理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修改。技术评审单位应在接

到我部水土保持司转办技术评审任务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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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并报送我部。

二、切实提高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质量。技术评审实行评

审单位负责制。技术评审单位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

工作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公正、客观、科学地开展技术评审工

作，并对报送我部的技术评审意见承担相应责任。技术评审意见

中应明确是否通过的总体结论，并根据《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技术

评审通过条件》〈见附件〉逐项提出具体意见。

三、全面推进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信息化管理。技术评审

单位要按照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 V3. O 的要求，及时录入

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、技术评审会议通知、

会议情况、技术评审意见等相关信息，做好水土保持方案信息管

理。

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单位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研究

细化不同行业类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要点，建

立健全技术评审质量控制体系和内部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技术评

审廉政建设，不断提高技术评审工作水平和质量。我部将定期开

展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质量抽查，并对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有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

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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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通过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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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通过条件

1. 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；

2. 符合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、规范和规程要求；

3. 水土保持方案的格式和内容满足示范文本要求；

4.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规定；

5.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、责任范围合理；

6. 弃渣专门存放地选址合理、位置明确、堆置方案可行 5

7. 表土资源保护措施和利用方向合理；

8.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有效，措施等级、标准明确；

9. 水土保持监测任务、内容、方法和点位合理；

10. 水土保持施工组织〈工艺〉和进度安排合理。

抄送：各流域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〈水务〉厅（局〉，各计划单
列市水利〈水务〉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。

水利部办公厅 2016 年 6 月 29 日印发

- 4 一


